一、依本部公費留學考試簡章與行政契約書規定，凡獲公費留
學考試獎學金錄取者，均應履行返國服務義務，返國服務
期間均應與其在國外留學所領公費期間相同。惟本部基於
布局全球人才與提升國家競爭力考量，經本(99)年6月18日
公費留學委員會第3次會議決議，同意公費留學生完成學
位後，在以下機構(單位)任職並事先報本部核准者，得延
緩返國服務義務：

(一) 任教於排名世界百大之國外大學校院。世界百大以上海
交大、Times Higher Educatio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西班牙Webometrics、QS或其他專業機構之世界百大評
比報部審核。
(二) 任職於國外政府部門機關(構)、享有聲譽之學術單位或研
究機構。
(三) 任職於重要國際組織。
(四) 任職於世界百大企業。

二、上開延緩返國服務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擬任職之世界百大、國外政府部門機關(構)、享有聲譽之
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單位)、重要國際組織或世界百大企
業同意聘任證明文件(含聘任起迄時間、任職部門，並需
註明所任職務為全職)。
(二) 擬任職之世界百大、國外政府部門機關(構)、享有聲譽之
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單位)、重要國際組織或世界百大企
業之簡介(含網站資料)。
(三) 原保證人同意續保或換保之證明文件，保證人資格仍須
符合簡章與契約書之規定。
三、延緩返國服務期限以15年為上限，博士後研究3年併入計
算，延緩返國服務期間，每年檢送在職證明，函請就近之
本部駐外文化組審查並報部核備，期滿即應返國服務。本
項申請適用於所有年度返國服務義務尚未期滿之公費留學生。.
